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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解釋⽅法（三）：「歷史解釋」的意思與例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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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為什麼我們需要歷史解釋？

歷史解釋是⼀種法律解釋⽅法，是指藉由研究⽴法時的歷史背景資料、⽴法機關審議情況、制定草案的理由
書、報告書等相關⽴法資料，來說明⽴法當時，⽴法者準備賦予法律的內容和含義是什麼。那回顧以前的⽴法
資料有什麼作⽤呢？

（⼀）法律訂出來⼀定有原因

任何法律規範都是⽴法者在某⼀個歷史背景下制定和付諸實施的，因此法律解釋不應脫離法律規範產⽣時的⽴
法環境、政策、動機。透過研究法律規範制定時的有關紀錄，如有關機關提出的法律草案、⽴法機關對草案所
做的說明與討論、審議過程中各⽅⾯的發⾔，就可以更加認識⽴法者想解決的問題究竟是什麼。

在過去的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（即俗稱的⼤審法）中更規定，⼤法官在解釋法律時，應參考制憲、修憲及
⽴法資料[1]。例如在司法院釋字第3號解釋當中，⼤法官在查閱國⺠⼤會實錄及國⺠⼤會代表全部提案後，得
出肯定監察院可以向⽴法院提出法律案的結論[2]。

（⼆）回顧過去是為了現在與未來

歷史解釋雖然⼒圖探究⽴法者原意，但歷史解釋不是為了說明過去，⽽是為了服務現在、指導未來。被解釋的
法律規範產⽣於過去的某⼀時刻、是為了處理過去的問題，但它的效⼒卻延續到現在。

因此，當社會情況有所變遷、當初的問題若不再是問題、或有了新的問題時，進⾏法律解釋的⼈就必須在考慮
法律規範產⽣的歷史背景之餘，再根據社會現有的觀念，評估⽴法資料內容與當初⽴法的價值，根據今⽇或未
來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，做出與時俱進的理解。例如⼤法官在解釋著作權法上的重製問題時，附帶提到依照現
在的科技⽔準，「光碟」已經不再是重製他⼈著作的主要載體，建議有關機關考慮是否修正[3]。

（三）歷史解釋的界限

不過，歷史解釋也還是有做不到的事情，例如若無法透過⽴法資料找出⽴法者的意思，那就無從進⾏歷史解
釋。或者因為科技、社會變遷，產⽣⽴法者以前完全無法想像、預⾒的狀況，那麼歷史解釋就派不上⽤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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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實際應⽤歷史解釋時該注意的事

在法律實踐中，歷史解釋與⽂義解釋、⽬的解釋其他幾種解釋⽅法密不可分，有時即使運⽤⽂義解釋、⽬的解
釋可以獲得法律的真實含義，仍然不能排除歷史解釋的應⽤[4]。

這是因為，在尋找⼀項規範的⽬的時，經常要回到制定該規範的背景中探討原始含義，通過歷史分析，我們既
可以探求法律⽂字含義的脈絡，⼜可以探討⽴法⽬的、進⼀步發現⽴法時所側重保護的社會價值[5]。

不過需要注意的是，運⽤歷史解釋⼀般要考慮三種情況[6]：

（⼀）⽴法的⼀般歷史背景

是指制定某⼀項法律規範時所依存的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國際形勢。這些背景雖然不⼀定是法律⽂本內的具體
內容，但很⼤的決定法律規範的內容和真實含義。例如，原住⺠族基本法的⽴法過程，就體現出順應國際社會
積極保障原住⺠權利的潮流[7]。

（⼆）法律的制定過程

⽴法機關通過⼀項法律，要經過三讀程序[8]，⽽在過程中針對法律草案的討論、⽴法機關的辯論、研討紀
錄[9]，這些⽴法理由等資料對於理解最終成型、頒布的法律規定⽽⾔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
（三）同⼀部法律的修改過程或發展史

法律的修改、廢⽌都是重要的⽴法活動，可以說從法律的制定，以及同⼀部法律被修改∕刪除、廢⽌的歷程，
也成為了新法背景的⼀部分，梳理這段過程將使新法的真正含義更容易體現出來。因此，如果修正或增訂新法
有⽬的地改變了舊法的⼀部分或全部內容，就應該考慮這段歷史背景。

例如2021年12⽉，⽴法院三讀通過的公司法修正案，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可採「視訊」⽅式召開股東會[10]，
即是因應COVID-19疫情之下召開實體股東會可能產⽣的群聚⾵險[11]。如果未來針對視訊召開股東會的⽅式
有疑慮時，未來的⼈就可以透過考據這段歷史，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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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理由，獨需提案之主張。」
其他適⽤案例如司法院釋字第15號解釋：「再查憲法草案第⼆⼗六條第⼀款及第⼆款，原列⽴法委員、
監察委員得為國⺠⼤會代表，嗣有代表多⼈，認為於理無當，提出修正案若⼲起，制憲⼤會依綜合審查委

[2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OldVer.aspx?pcode=A003015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data.aspx?fid=100&id=31018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data.aspx?fid=100&id=3101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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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吏。」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804號解釋：「惟電腦科技⽇新⽉異，發展迅速，時⾄今⽇，⾮法重製他⼈著作之主要載體
及其重製⽅式已有明顯不同，光碟不再是重製物之最主要載體。是有關機關應就是否繼續維持系爭規定⼆
及三之加重處罰規定，適時檢討修正，以免法律與社會發展脫節。併此指明。」

[3]

   提醒歷史解釋仍具有重要性的⽂獻，參考王澤鑑（2020），《⺠法總則》，第5版，⾴69。[4]

   指出歷史解釋與⽬的解釋間互通的問題，在於「法之規範意欲何在？」者，參考李建良（2018），〈法
學⽅法與基本權解釋⽅法導論〉，《⼈⽂及社會科學集刊》，第30卷第2期，⾴261。

[5]

   參考蔣惠岭（2002），〈歷史解釋法在司法裁判中的應⽤〉，《法律適⽤》，第200期，⾴38-40。[6]

   可參考⽴法院（2005），《⽴法院公報》，94卷7期3389號中冊，⾴557-559。[7]

   ⽴法院職權⾏使法第7條：「⽴法院依憲法第六⼗三條規定所議決之議案，除法律案、預算案應經三讀會
議決外，其餘均經⼆讀會議決之。」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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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不可抗⼒情事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公司於⼀定期間內，得不經章程訂明，以視訊會議或其公告之⽅
式開會。
II 股東會開會時，如以視訊會議為之，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，視為親⾃出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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